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北簡字第6165號

原      告  馬崇德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馬宣德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富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郭倍廷  

訴訟代理人  何媃樺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債權不存在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9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被告就臺灣桃園地方法院96年度促字第7625號支付命令、

106年度司執字第49393號債權憑證所載對原告之債權，其中如附

表二所示利息債權之請求權不存在。

被告不得執臺灣桃園地方法院96年度促字第7625號支付命令、

106年度司執字第49393號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就其中如附表二

所示利息債權對原告聲請強制執行。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參佰參拾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原告主張：原告未申請台北富邦商業銀行之信用卡，原告無

積欠被告債務，且被告債權之請求權已罹時效，原告依法得

拒絕給付，為此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確認被告就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96年度促字第7625號支付命令、106年度

司執字第49393號債權憑證所載被告對原告債權新臺幣（下

同）29,610元及其中27,846元自民國94年11月25日起至104

年8月31日止按年息20%計算之利息，並自104年9月1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債權之請求權不存在。㈡被

告不得執臺灣桃園地方法院96年度促字第7625號支付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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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司執字第49393號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就29,610元及

其中27,846元自94年11月25日起至104年8月31日止按年息

20%計算之利息，並自104年9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5%

計算之利息對原告聲請強制執行。

二、被告辯稱：原告於93年12月20日向台北富邦商業銀行申請現

金卡，自94年7月30日起未清償，被告嗣於95年7月17日受讓

該債權，被告已於支付命令確定後15年內，於106年間聲請

強制執行，又再於取得債權憑證後15年內於111年再次聲請

強制執行，被告對原告債權請求權並未罹於15年之消滅時效

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被告對原告有如支付命令所載債權存在：

　1.按除別有規定外，確定之終局判決就經裁判之訴訟標的，有

既判力；債務人對於支付命令未於法定期間合法提出異議

者，支付命令與確定判決有同一之效力；支付命令於民事訴

訟法督促程序編依本施行法第12條第6項公告施行後確定

者，適用修正後之規定。支付命令於民事訴訟法督促程序編

依本施行法第12條第6項公告施行前確定者，債務人仍得依

修正前民事訴訟法第521條第2項規定提起再審之訴，民事訴

訟法第400條第1項、104年7月1日修正前民事訴訟法第521條

第1項、104年7月1日增訂之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4條之4第1

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故支付命令於104年7月1日修法施

行後確定者，僅有執行力，無與確定判決相同之既判力，債

務人得就支付命令上所載債權之存否提起訴訟予以爭執；但

支付命令於104年7月1日修法施行前確定者，即仍與確定判

決有同一之效力，應有既判力。　

　2.查本件被告前以原告於93年12月20日向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

份有限公司（原名：台北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北富邦

銀行）申請現金卡，借款後自94年7月30日起未清償，積欠

本金新臺幣（下同）27,846元、截至94年11月24日止之利息

1,764元，共計29,610元，及其中本金27,846元自94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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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20%計算之利息，台北富邦銀行已

將該債權轉讓被告為由，向臺灣桃園地方法院聲請核發支付

命令，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以96年度促字第7625號支付命令

（下稱系爭支付命令）命原告應向被告給付29,610元，及其

中27,846元自94年11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20%計算之

利息，並賠償督促程序費用1,000元，原告未於系爭支付命

令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提出異議，系爭支付命令已於96

年3月30日確定等情，有原告提出之支付命令聲請狀、債權

讓與證明書、債權讓與公告、系爭支付命令、支付命令確定

證明書在卷可考（見本院卷第35至43頁），並有被告提出之

現金卡申請書、約定書、貸還款交易履歷一覽表等件附卷可

參（見本院卷第213至222頁），且經本院調閱系爭支付命令

卷宗並影印支付命令送達證書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43

頁），故系爭支付命令已告確定，系爭支付命令依法即與確

定判決有同一之效力，則被告對原告有系爭支付命令所載債

權存在已屬確定。

　㈡被告本金債權未罹於時效，利息債權則部分已罹於時效：

　1.按「請求權，因十五年間不行使而消滅。但法律所定期間較

短者，依其規定。」、「利息、紅利、租金、贍養費、退職

金及其他一年或不及一年之定期給付債權，其各期給付請求

權，因五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

行使時起算。」、「消滅時效，因下列事由而中斷：一、請

求。二、承認。三、起訴。左列事項，與起訴有同一效力：

一、依督促程序，聲請發支付命令。…五、開始執行行為或

聲請強制執行。」、「時效中斷者，自中斷之事由終止時，

重行起算。」，民法第125條、第126條、第128條前段、第

129條第1項、第2項第1款、第5款、第137條第1項分別著有

明文。又所謂請求權可行使時，係指權利人得行使請求權之

狀態而言。

　2.查原告於94年間未依約繳款後，被告於96年間即依督促程

序，聲請發系爭支付命令，被告於106年7月7日執系爭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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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及確定證明書為執行名義，向臺灣桃園地方法院聲請強

制執行，執行全未受償，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於106年8月8日

發給被告106年度司執字第49393號債權憑證（下稱系爭債權

憑證），被告於111年10月31日再向臺灣桃園地方法院聲請

對原告強制執行29,610元，及其中27,846元自94年11月25日

起至104年8月31日止按年息20%計算之利息，並自104年9月1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暨督促程序費用

1,000元、執行費245元，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以111年度司

執字第106977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執行在案等情，經本

院調閱臺灣桃園地方法院96年度促字第7625號支付命令卷

宗、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1年度司執字第106977號清償債務

執行卷宗核閱屬實，並有民事強制執行聲請狀、臺灣桃園地

方法院債權憑證及所附繼續執行紀錄表等件在卷可稽（見本

院卷第125至134頁、第289至297頁），則依上開規定，本件

被告對原告之現金卡借款本金債權請求權，未逾15年之時效

期間；惟利息債權之請求權時效僅為5年，被告於96年間取

得系爭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後，遲至106年7月7日始聲請

強制執行，嗣又遲至111年10月31日才再聲請強制執行，此

一聲請強制執行之行為，僅就106年11月1日起至111年10月

31日止共5年之利息部分，發生中斷時效之效力，106年10月

31日前所有利息之請求權（包括截至94年11月24日止之利息

1,764元，及自94年11月25日起至104年8月31日止按年息20%

計算之利息，並自104年9月1日起至106年10月31日止按年息

15%計算之利息），則均已逾5年之時效期間，因時效而消

滅，原告即取得拒絕履行之抗辯權，經原告為時效之抗辯

後，被告106年10月31日前所有利息之請求權即歸於消滅，

被告自不得再執系爭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為執行名義對原

告就106年10月31日前所有利息債權為強制執行。

　3.綜上所述，系爭支付命令、系爭債權憑證所載被告對原告之

債權29,610元（含本金27,846元、截至94年11月24日止之利

息1,764元）及其中27,846元自94年11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四頁



按年息20%計算之利息，其中截至94年11月24日止之利息

1,764元及自94年11月25日起至106年10月31日止利息之請求

權，均已罹於5年時效而消滅。故被告於111年10月31日向臺

灣桃園地方法院聲請對原告強制執行29,610元，及其中

27,846元自94年11月25日起至104年8月31日止按年息20%計

算之利息、自104年9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5%計算之利

息，暨督促程序費用1,000元、執行費245元，經原告為時效

之抗辯後，被告應僅得聲請就如附表一所示27,846元，及自

106年11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暨督促

程序費用1,000元、執行費245元為執行，則原告起訴請求確

認逾此範圍債權請求權不存在，及請求被告不得執系爭支付

命令、系爭債權憑證就逾此範圍債權對原告聲請強制執行，

洵屬有據，超過部分，則屬無據。

四、從而，原告請求確認被告就系爭支付命令、系爭債權憑證所

載被告對原告債權29,610元及其中27,846元自94年11月25日

起至104年8月31日止按年息20%計算之利息，並自104年9月1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債權之請求權不存

在，被告不得執系爭支付命令、系爭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就

29,610元及其中27,846元自94年11月25日起至104年8月31日

止按年息20%計算之利息，並自104年9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年息15%計算之利息對原告聲請強制執行，於其中如附表二

所示利息債權之範圍內，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原告逾此

範圍之請求，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為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並所提證

據，經審酌後，認均與本件之結論無礙，爰不再一一論述，

附此敘明。　　

六、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

　　訟法第79條，判決如主文。本件訴訟費用額，依後附計算書

確定如主文第4項所示金額。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臺北簡易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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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官　羅富美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臺北市重慶南路

1段126巷1號）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書記官　陳鳳瀴

計　算　書：

項　　　　目　　　　　　 金　額（新臺幣）　　備　　註

第一審裁判費　 　 　　　 1,330元

合　　　　計　　　　　　 1,330元

附表一：　

附表二：

原告為時效抗辯後，被告得對原告請求之金額如下：

本金新臺幣（下同）27,846元，及自106年11月1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暨督促程序費用1,000元、執行費

245元。

原告為時效抗辯後，被告下列利息債權之請求權不存在：

截至94年11月24日止之利息1,764元，及本金27,846元自94年

11月25日起至104年8月31日止按年息20%計算之利息，並自104

年9月1日起至106年10月31日止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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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北簡字第6165號
原      告  馬崇德  


訴訟代理人  馬宣德    


被      告  富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倍廷  
訴訟代理人  何媃樺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債權不存在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被告就臺灣桃園地方法院96年度促字第7625號支付命令、106年度司執字第49393號債權憑證所載對原告之債權，其中如附表二所示利息債權之請求權不存在。
被告不得執臺灣桃園地方法院96年度促字第7625號支付命令、106年度司執字第49393號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就其中如附表二所示利息債權對原告聲請強制執行。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參佰參拾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原告主張：原告未申請台北富邦商業銀行之信用卡，原告無積欠被告債務，且被告債權之請求權已罹時效，原告依法得拒絕給付，為此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確認被告就臺灣桃園地方法院96年度促字第7625號支付命令、106年度司執字第49393號債權憑證所載被告對原告債權新臺幣（下同）29,610元及其中27,846元自民國94年11月25日起至104年8月31日止按年息20%計算之利息，並自104年9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債權之請求權不存在。㈡被告不得執臺灣桃園地方法院96年度促字第7625號支付命令、106年度司執字第49393號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就29,610元及其中27,846元自94年11月25日起至104年8月31日止按年息20%計算之利息，並自104年9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對原告聲請強制執行。
二、被告辯稱：原告於93年12月20日向台北富邦商業銀行申請現金卡，自94年7月30日起未清償，被告嗣於95年7月17日受讓該債權，被告已於支付命令確定後15年內，於106年間聲請強制執行，又再於取得債權憑證後15年內於111年再次聲請強制執行，被告對原告債權請求權並未罹於15年之消滅時效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被告對原告有如支付命令所載債權存在：
　1.按除別有規定外，確定之終局判決就經裁判之訴訟標的，有既判力；債務人對於支付命令未於法定期間合法提出異議者，支付命令與確定判決有同一之效力；支付命令於民事訴訟法督促程序編依本施行法第12條第6項公告施行後確定者，適用修正後之規定。支付命令於民事訴訟法督促程序編依本施行法第12條第6項公告施行前確定者，債務人仍得依修正前民事訴訟法第521條第2項規定提起再審之訴，民事訴訟法第400條第1項、104年7月1日修正前民事訴訟法第521條第1項、104年7月1日增訂之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4條之4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故支付命令於104年7月1日修法施行後確定者，僅有執行力，無與確定判決相同之既判力，債務人得就支付命令上所載債權之存否提起訴訟予以爭執；但支付命令於104年7月1日修法施行前確定者，即仍與確定判決有同一之效力，應有既判力。　
　2.查本件被告前以原告於93年12月20日向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名：台北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北富邦銀行）申請現金卡，借款後自94年7月30日起未清償，積欠本金新臺幣（下同）27,846元、截至94年11月24日止之利息1,764元，共計29,610元，及其中本金27,846元自94年11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20%計算之利息，台北富邦銀行已將該債權轉讓被告為由，向臺灣桃園地方法院聲請核發支付命令，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以96年度促字第7625號支付命令（下稱系爭支付命令）命原告應向被告給付29,610元，及其中27,846元自94年11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20%計算之利息，並賠償督促程序費用1,000元，原告未於系爭支付命令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提出異議，系爭支付命令已於96年3月30日確定等情，有原告提出之支付命令聲請狀、債權讓與證明書、債權讓與公告、系爭支付命令、支付命令確定證明書在卷可考（見本院卷第35至43頁），並有被告提出之現金卡申請書、約定書、貸還款交易履歷一覽表等件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13至222頁），且經本院調閱系爭支付命令卷宗並影印支付命令送達證書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43頁），故系爭支付命令已告確定，系爭支付命令依法即與確定判決有同一之效力，則被告對原告有系爭支付命令所載債權存在已屬確定。
　㈡被告本金債權未罹於時效，利息債權則部分已罹於時效：
　1.按「請求權，因十五年間不行使而消滅。但法律所定期間較短者，依其規定。」、「利息、紅利、租金、贍養費、退職金及其他一年或不及一年之定期給付債權，其各期給付請求權，因五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消滅時效，因下列事由而中斷：一、請求。二、承認。三、起訴。左列事項，與起訴有同一效力：一、依督促程序，聲請發支付命令。…五、開始執行行為或聲請強制執行。」、「時效中斷者，自中斷之事由終止時，重行起算。」，民法第125條、第126條、第128條前段、第 129條第1項、第2項第1款、第5款、第137條第1項分別著有明文。又所謂請求權可行使時，係指權利人得行使請求權之狀態而言。
　2.查原告於94年間未依約繳款後，被告於96年間即依督促程序，聲請發系爭支付命令，被告於106年7月7日執系爭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為執行名義，向臺灣桃園地方法院聲請強制執行，執行全未受償，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於106年8月8日發給被告106年度司執字第49393號債權憑證（下稱系爭債權憑證），被告於111年10月31日再向臺灣桃園地方法院聲請對原告強制執行29,610元，及其中27,846元自94年11月25日起至104年8月31日止按年息20%計算之利息，並自104年9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暨督促程序費用1,000元、執行費245元，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以111年度司執字第106977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執行在案等情，經本院調閱臺灣桃園地方法院96年度促字第7625號支付命令卷宗、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1年度司執字第106977號清償債務執行卷宗核閱屬實，並有民事強制執行聲請狀、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債權憑證及所附繼續執行紀錄表等件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25至134頁、第289至297頁），則依上開規定，本件被告對原告之現金卡借款本金債權請求權，未逾15年之時效期間；惟利息債權之請求權時效僅為5年，被告於96年間取得系爭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後，遲至106年7月7日始聲請強制執行，嗣又遲至111年10月31日才再聲請強制執行，此一聲請強制執行之行為，僅就106年11月1日起至111年10月31日止共5年之利息部分，發生中斷時效之效力，106年10月31日前所有利息之請求權（包括截至94年11月24日止之利息1,764元，及自94年11月25日起至104年8月31日止按年息20%計算之利息，並自104年9月1日起至106年10月31日止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則均已逾5年之時效期間，因時效而消滅，原告即取得拒絕履行之抗辯權，經原告為時效之抗辯後，被告106年10月31日前所有利息之請求權即歸於消滅，被告自不得再執系爭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為執行名義對原告就106年10月31日前所有利息債權為強制執行。
　3.綜上所述，系爭支付命令、系爭債權憑證所載被告對原告之債權29,610元（含本金27,846元、截至94年11月24日止之利息1,764元）及其中27,846元自94年11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20%計算之利息，其中截至94年11月24日止之利息1,764元及自94年11月25日起至106年10月31日止利息之請求權，均已罹於5年時效而消滅。故被告於111年10月31日向臺灣桃園地方法院聲請對原告強制執行29,610元，及其中27,846元自94年11月25日起至104年8月31日止按年息20%計算之利息、自104年9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暨督促程序費用1,000元、執行費245元，經原告為時效之抗辯後，被告應僅得聲請就如附表一所示27,846元，及自106年11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暨督促程序費用1,000元、執行費245元為執行，則原告起訴請求確認逾此範圍債權請求權不存在，及請求被告不得執系爭支付命令、系爭債權憑證就逾此範圍債權對原告聲請強制執行，洵屬有據，超過部分，則屬無據。
四、從而，原告請求確認被告就系爭支付命令、系爭債權憑證所載被告對原告債權29,610元及其中27,846元自94年11月25日起至104年8月31日止按年息20%計算之利息，並自104年9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債權之請求權不存在，被告不得執系爭支付命令、系爭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就29,610元及其中27,846元自94年11月25日起至104年8月31日止按年息20%計算之利息，並自104年9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對原告聲請強制執行，於其中如附表二所示利息債權之範圍內，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原告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為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並所提證據，經審酌後，認均與本件之結論無礙，爰不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
　　訟法第79條，判決如主文。本件訴訟費用額，依後附計算書確定如主文第4項所示金額。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臺北簡易庭
　　　　　　　　　　　　　　　　　　　法　官　羅富美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臺北市重慶南路
1段126巷1號）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書記官　陳鳳瀴
計　算　書：
項　　　　目　　　　　　 金　額（新臺幣）　　備　　註
第一審裁判費　 　 　　　 1,330元
合　　　　計　　　　　　 1,330元


附表一：　
		原告為時效抗辯後，被告得對原告請求之金額如下：



		本金新臺幣（下同）27,846元，及自106年11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暨督促程序費用1,000元、執行費245元。









附表二：
		原告為時效抗辯後，被告下列利息債權之請求權不存在：



		截至94年11月24日止之利息1,764元，及本金27,846元自94年11月25日起至104年8月31日止按年息20%計算之利息，並自104年9月1日起至106年10月31日止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北簡字第6165號
原      告  馬崇德  

訴訟代理人  馬宣德    

被      告  富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倍廷  
訴訟代理人  何媃樺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債權不存在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9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被告就臺灣桃園地方法院96年度促字第7625號支付命令、10
6年度司執字第49393號債權憑證所載對原告之債權，其中如附表
二所示利息債權之請求權不存在。
被告不得執臺灣桃園地方法院96年度促字第7625號支付命令、10
6年度司執字第49393號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就其中如附表二所
示利息債權對原告聲請強制執行。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參佰參拾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原告主張：原告未申請台北富邦商業銀行之信用卡，原告無
    積欠被告債務，且被告債權之請求權已罹時效，原告依法得
    拒絕給付，為此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確認被告就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96年度促字第7625號支付命令、106年度
    司執字第49393號債權憑證所載被告對原告債權新臺幣（下
    同）29,610元及其中27,846元自民國94年11月25日起至104
    年8月31日止按年息20%計算之利息，並自104年9月1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債權之請求權不存在。㈡被告
    不得執臺灣桃園地方法院96年度促字第7625號支付命令、10
    6年度司執字第49393號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就29,610元及其
    中27,846元自94年11月25日起至104年8月31日止按年息20%
    計算之利息，並自104年9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5%計算
    之利息對原告聲請強制執行。
二、被告辯稱：原告於93年12月20日向台北富邦商業銀行申請現
    金卡，自94年7月30日起未清償，被告嗣於95年7月17日受讓
    該債權，被告已於支付命令確定後15年內，於106年間聲請
    強制執行，又再於取得債權憑證後15年內於111年再次聲請
    強制執行，被告對原告債權請求權並未罹於15年之消滅時效
    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被告對原告有如支付命令所載債權存在：
　1.按除別有規定外，確定之終局判決就經裁判之訴訟標的，有
    既判力；債務人對於支付命令未於法定期間合法提出異議者
    ，支付命令與確定判決有同一之效力；支付命令於民事訴訟
    法督促程序編依本施行法第12條第6項公告施行後確定者，
    適用修正後之規定。支付命令於民事訴訟法督促程序編依本
    施行法第12條第6項公告施行前確定者，債務人仍得依修正
    前民事訴訟法第521條第2項規定提起再審之訴，民事訴訟法
    第400條第1項、104年7月1日修正前民事訴訟法第521條第1
    項、104年7月1日增訂之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4條之4第1項、
    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故支付命令於104年7月1日修法施行後
    確定者，僅有執行力，無與確定判決相同之既判力，債務人
    得就支付命令上所載債權之存否提起訴訟予以爭執；但支付
    命令於104年7月1日修法施行前確定者，即仍與確定判決有
    同一之效力，應有既判力。　
　2.查本件被告前以原告於93年12月20日向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
    份有限公司（原名：台北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北富邦
    銀行）申請現金卡，借款後自94年7月30日起未清償，積欠
    本金新臺幣（下同）27,846元、截至94年11月24日止之利息
    1,764元，共計29,610元，及其中本金27,846元自94年11月2
    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20%計算之利息，台北富邦銀行已將
    該債權轉讓被告為由，向臺灣桃園地方法院聲請核發支付命
    令，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以96年度促字第7625號支付命令（
    下稱系爭支付命令）命原告應向被告給付29,610元，及其中
    27,846元自94年11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20%計算之利
    息，並賠償督促程序費用1,000元，原告未於系爭支付命令
    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提出異議，系爭支付命令已於96年
    3月30日確定等情，有原告提出之支付命令聲請狀、債權讓
    與證明書、債權讓與公告、系爭支付命令、支付命令確定證
    明書在卷可考（見本院卷第35至43頁），並有被告提出之現
    金卡申請書、約定書、貸還款交易履歷一覽表等件附卷可參
    （見本院卷第213至222頁），且經本院調閱系爭支付命令卷
    宗並影印支付命令送達證書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43頁）
    ，故系爭支付命令已告確定，系爭支付命令依法即與確定判
    決有同一之效力，則被告對原告有系爭支付命令所載債權存
    在已屬確定。
　㈡被告本金債權未罹於時效，利息債權則部分已罹於時效：
　1.按「請求權，因十五年間不行使而消滅。但法律所定期間較
    短者，依其規定。」、「利息、紅利、租金、贍養費、退職
    金及其他一年或不及一年之定期給付債權，其各期給付請求
    權，因五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
    行使時起算。」、「消滅時效，因下列事由而中斷：一、請
    求。二、承認。三、起訴。左列事項，與起訴有同一效力：
    一、依督促程序，聲請發支付命令。…五、開始執行行為或
    聲請強制執行。」、「時效中斷者，自中斷之事由終止時，
    重行起算。」，民法第125條、第126條、第128條前段、第 
    129條第1項、第2項第1款、第5款、第137條第1項分別著有
    明文。又所謂請求權可行使時，係指權利人得行使請求權之
    狀態而言。
　2.查原告於94年間未依約繳款後，被告於96年間即依督促程序
    ，聲請發系爭支付命令，被告於106年7月7日執系爭支付命
    令及確定證明書為執行名義，向臺灣桃園地方法院聲請強制
    執行，執行全未受償，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於106年8月8日發
    給被告106年度司執字第49393號債權憑證（下稱系爭債權憑
    證），被告於111年10月31日再向臺灣桃園地方法院聲請對
    原告強制執行29,610元，及其中27,846元自94年11月25日起
    至104年8月31日止按年息20%計算之利息，並自104年9月1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暨督促程序費用1,000
    元、執行費245元，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以111年度司執字第
    106977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執行在案等情，經本院調閱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96年度促字第7625號支付命令卷宗、臺灣
    桃園地方法院111年度司執字第106977號清償債務執行卷宗
    核閱屬實，並有民事強制執行聲請狀、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債
    權憑證及所附繼續執行紀錄表等件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2
    5至134頁、第289至297頁），則依上開規定，本件被告對原
    告之現金卡借款本金債權請求權，未逾15年之時效期間；惟
    利息債權之請求權時效僅為5年，被告於96年間取得系爭支
    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後，遲至106年7月7日始聲請強制執行
    ，嗣又遲至111年10月31日才再聲請強制執行，此一聲請強
    制執行之行為，僅就106年11月1日起至111年10月31日止共5
    年之利息部分，發生中斷時效之效力，106年10月31日前所
    有利息之請求權（包括截至94年11月24日止之利息1,764元
    ，及自94年11月25日起至104年8月31日止按年息20%計算之
    利息，並自104年9月1日起至106年10月31日止按年息15%計
    算之利息），則均已逾5年之時效期間，因時效而消滅，原
    告即取得拒絕履行之抗辯權，經原告為時效之抗辯後，被告
    106年10月31日前所有利息之請求權即歸於消滅，被告自不
    得再執系爭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為執行名義對原告就106
    年10月31日前所有利息債權為強制執行。
　3.綜上所述，系爭支付命令、系爭債權憑證所載被告對原告之
    債權29,610元（含本金27,846元、截至94年11月24日止之利
    息1,764元）及其中27,846元自94年11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20%計算之利息，其中截至94年11月24日止之利息1,7
    64元及自94年11月25日起至106年10月31日止利息之請求權
    ，均已罹於5年時效而消滅。故被告於111年10月31日向臺灣
    桃園地方法院聲請對原告強制執行29,610元，及其中27,846
    元自94年11月25日起至104年8月31日止按年息20%計算之利
    息、自104年9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暨
    督促程序費用1,000元、執行費245元，經原告為時效之抗辯
    後，被告應僅得聲請就如附表一所示27,846元，及自106年1
    1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暨督促程序費
    用1,000元、執行費245元為執行，則原告起訴請求確認逾此
    範圍債權請求權不存在，及請求被告不得執系爭支付命令、
    系爭債權憑證就逾此範圍債權對原告聲請強制執行，洵屬有
    據，超過部分，則屬無據。
四、從而，原告請求確認被告就系爭支付命令、系爭債權憑證所
    載被告對原告債權29,610元及其中27,846元自94年11月25日
    起至104年8月31日止按年息20%計算之利息，並自104年9月1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債權之請求權不存在
    ，被告不得執系爭支付命令、系爭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就29
    ,610元及其中27,846元自94年11月25日起至104年8月31日止
    按年息20%計算之利息，並自104年9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
    息15%計算之利息對原告聲請強制執行，於其中如附表二所
    示利息債權之範圍內，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原告逾此範
    圍之請求，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為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並所提證
    據，經審酌後，認均與本件之結論無礙，爰不再一一論述，
    附此敘明。　　
六、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
　　訟法第79條，判決如主文。本件訴訟費用額，依後附計算書
    確定如主文第4項所示金額。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臺北簡易庭
　　　　　　　　　　　　　　　　　　　法　官　羅富美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臺北市重慶南路
1段126巷1號）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書記官　陳鳳瀴
計　算　書：
項　　　　目　　　　　　 金　額（新臺幣）　　備　　註
第一審裁判費　 　 　　　 1,330元
合　　　　計　　　　　　 1,330元

附表一：　
原告為時效抗辯後，被告得對原告請求之金額如下： 本金新臺幣（下同）27,846元，及自106年11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暨督促程序費用1,000元、執行費245元。 

附表二：
原告為時效抗辯後，被告下列利息債權之請求權不存在： 截至94年11月24日止之利息1,764元，及本金27,846元自94年11月25日起至104年8月31日止按年息20%計算之利息，並自104年9月1日起至106年10月31日止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北簡字第6165號
原      告  馬崇德  


訴訟代理人  馬宣德    


被      告  富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倍廷  
訴訟代理人  何媃樺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債權不存在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被告就臺灣桃園地方法院96年度促字第7625號支付命令、106年度司執字第49393號債權憑證所載對原告之債權，其中如附表二所示利息債權之請求權不存在。
被告不得執臺灣桃園地方法院96年度促字第7625號支付命令、106年度司執字第49393號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就其中如附表二所示利息債權對原告聲請強制執行。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參佰參拾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原告主張：原告未申請台北富邦商業銀行之信用卡，原告無積欠被告債務，且被告債權之請求權已罹時效，原告依法得拒絕給付，為此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確認被告就臺灣桃園地方法院96年度促字第7625號支付命令、106年度司執字第49393號債權憑證所載被告對原告債權新臺幣（下同）29,610元及其中27,846元自民國94年11月25日起至104年8月31日止按年息20%計算之利息，並自104年9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債權之請求權不存在。㈡被告不得執臺灣桃園地方法院96年度促字第7625號支付命令、106年度司執字第49393號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就29,610元及其中27,846元自94年11月25日起至104年8月31日止按年息20%計算之利息，並自104年9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對原告聲請強制執行。
二、被告辯稱：原告於93年12月20日向台北富邦商業銀行申請現金卡，自94年7月30日起未清償，被告嗣於95年7月17日受讓該債權，被告已於支付命令確定後15年內，於106年間聲請強制執行，又再於取得債權憑證後15年內於111年再次聲請強制執行，被告對原告債權請求權並未罹於15年之消滅時效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被告對原告有如支付命令所載債權存在：
　1.按除別有規定外，確定之終局判決就經裁判之訴訟標的，有既判力；債務人對於支付命令未於法定期間合法提出異議者，支付命令與確定判決有同一之效力；支付命令於民事訴訟法督促程序編依本施行法第12條第6項公告施行後確定者，適用修正後之規定。支付命令於民事訴訟法督促程序編依本施行法第12條第6項公告施行前確定者，債務人仍得依修正前民事訴訟法第521條第2項規定提起再審之訴，民事訴訟法第400條第1項、104年7月1日修正前民事訴訟法第521條第1項、104年7月1日增訂之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4條之4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故支付命令於104年7月1日修法施行後確定者，僅有執行力，無與確定判決相同之既判力，債務人得就支付命令上所載債權之存否提起訴訟予以爭執；但支付命令於104年7月1日修法施行前確定者，即仍與確定判決有同一之效力，應有既判力。　
　2.查本件被告前以原告於93年12月20日向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名：台北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北富邦銀行）申請現金卡，借款後自94年7月30日起未清償，積欠本金新臺幣（下同）27,846元、截至94年11月24日止之利息1,764元，共計29,610元，及其中本金27,846元自94年11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20%計算之利息，台北富邦銀行已將該債權轉讓被告為由，向臺灣桃園地方法院聲請核發支付命令，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以96年度促字第7625號支付命令（下稱系爭支付命令）命原告應向被告給付29,610元，及其中27,846元自94年11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20%計算之利息，並賠償督促程序費用1,000元，原告未於系爭支付命令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提出異議，系爭支付命令已於96年3月30日確定等情，有原告提出之支付命令聲請狀、債權讓與證明書、債權讓與公告、系爭支付命令、支付命令確定證明書在卷可考（見本院卷第35至43頁），並有被告提出之現金卡申請書、約定書、貸還款交易履歷一覽表等件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13至222頁），且經本院調閱系爭支付命令卷宗並影印支付命令送達證書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43頁），故系爭支付命令已告確定，系爭支付命令依法即與確定判決有同一之效力，則被告對原告有系爭支付命令所載債權存在已屬確定。
　㈡被告本金債權未罹於時效，利息債權則部分已罹於時效：
　1.按「請求權，因十五年間不行使而消滅。但法律所定期間較短者，依其規定。」、「利息、紅利、租金、贍養費、退職金及其他一年或不及一年之定期給付債權，其各期給付請求權，因五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消滅時效，因下列事由而中斷：一、請求。二、承認。三、起訴。左列事項，與起訴有同一效力：一、依督促程序，聲請發支付命令。…五、開始執行行為或聲請強制執行。」、「時效中斷者，自中斷之事由終止時，重行起算。」，民法第125條、第126條、第128條前段、第 129條第1項、第2項第1款、第5款、第137條第1項分別著有明文。又所謂請求權可行使時，係指權利人得行使請求權之狀態而言。
　2.查原告於94年間未依約繳款後，被告於96年間即依督促程序，聲請發系爭支付命令，被告於106年7月7日執系爭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為執行名義，向臺灣桃園地方法院聲請強制執行，執行全未受償，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於106年8月8日發給被告106年度司執字第49393號債權憑證（下稱系爭債權憑證），被告於111年10月31日再向臺灣桃園地方法院聲請對原告強制執行29,610元，及其中27,846元自94年11月25日起至104年8月31日止按年息20%計算之利息，並自104年9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暨督促程序費用1,000元、執行費245元，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以111年度司執字第106977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執行在案等情，經本院調閱臺灣桃園地方法院96年度促字第7625號支付命令卷宗、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1年度司執字第106977號清償債務執行卷宗核閱屬實，並有民事強制執行聲請狀、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債權憑證及所附繼續執行紀錄表等件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25至134頁、第289至297頁），則依上開規定，本件被告對原告之現金卡借款本金債權請求權，未逾15年之時效期間；惟利息債權之請求權時效僅為5年，被告於96年間取得系爭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後，遲至106年7月7日始聲請強制執行，嗣又遲至111年10月31日才再聲請強制執行，此一聲請強制執行之行為，僅就106年11月1日起至111年10月31日止共5年之利息部分，發生中斷時效之效力，106年10月31日前所有利息之請求權（包括截至94年11月24日止之利息1,764元，及自94年11月25日起至104年8月31日止按年息20%計算之利息，並自104年9月1日起至106年10月31日止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則均已逾5年之時效期間，因時效而消滅，原告即取得拒絕履行之抗辯權，經原告為時效之抗辯後，被告106年10月31日前所有利息之請求權即歸於消滅，被告自不得再執系爭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為執行名義對原告就106年10月31日前所有利息債權為強制執行。
　3.綜上所述，系爭支付命令、系爭債權憑證所載被告對原告之債權29,610元（含本金27,846元、截至94年11月24日止之利息1,764元）及其中27,846元自94年11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20%計算之利息，其中截至94年11月24日止之利息1,764元及自94年11月25日起至106年10月31日止利息之請求權，均已罹於5年時效而消滅。故被告於111年10月31日向臺灣桃園地方法院聲請對原告強制執行29,610元，及其中27,846元自94年11月25日起至104年8月31日止按年息20%計算之利息、自104年9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暨督促程序費用1,000元、執行費245元，經原告為時效之抗辯後，被告應僅得聲請就如附表一所示27,846元，及自106年11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暨督促程序費用1,000元、執行費245元為執行，則原告起訴請求確認逾此範圍債權請求權不存在，及請求被告不得執系爭支付命令、系爭債權憑證就逾此範圍債權對原告聲請強制執行，洵屬有據，超過部分，則屬無據。
四、從而，原告請求確認被告就系爭支付命令、系爭債權憑證所載被告對原告債權29,610元及其中27,846元自94年11月25日起至104年8月31日止按年息20%計算之利息，並自104年9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債權之請求權不存在，被告不得執系爭支付命令、系爭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就29,610元及其中27,846元自94年11月25日起至104年8月31日止按年息20%計算之利息，並自104年9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對原告聲請強制執行，於其中如附表二所示利息債權之範圍內，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原告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為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並所提證據，經審酌後，認均與本件之結論無礙，爰不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
　　訟法第79條，判決如主文。本件訴訟費用額，依後附計算書確定如主文第4項所示金額。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臺北簡易庭
　　　　　　　　　　　　　　　　　　　法　官　羅富美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臺北市重慶南路
1段126巷1號）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書記官　陳鳳瀴
計　算　書：
項　　　　目　　　　　　 金　額（新臺幣）　　備　　註
第一審裁判費　 　 　　　 1,330元
合　　　　計　　　　　　 1,330元


附表一：　
		原告為時效抗辯後，被告得對原告請求之金額如下：



		本金新臺幣（下同）27,846元，及自106年11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暨督促程序費用1,000元、執行費245元。









附表二：
		原告為時效抗辯後，被告下列利息債權之請求權不存在：



		截至94年11月24日止之利息1,764元，及本金27,846元自94年11月25日起至104年8月31日止按年息20%計算之利息，並自104年9月1日起至106年10月31日止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北簡字第6165號
原      告  馬崇德  

訴訟代理人  馬宣德    

被      告  富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倍廷  
訴訟代理人  何媃樺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債權不存在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被告就臺灣桃園地方法院96年度促字第7625號支付命令、106年度司執字第49393號債權憑證所載對原告之債權，其中如附表二所示利息債權之請求權不存在。
被告不得執臺灣桃園地方法院96年度促字第7625號支付命令、106年度司執字第49393號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就其中如附表二所示利息債權對原告聲請強制執行。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參佰參拾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原告主張：原告未申請台北富邦商業銀行之信用卡，原告無積欠被告債務，且被告債權之請求權已罹時效，原告依法得拒絕給付，為此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確認被告就臺灣桃園地方法院96年度促字第7625號支付命令、106年度司執字第49393號債權憑證所載被告對原告債權新臺幣（下同）29,610元及其中27,846元自民國94年11月25日起至104年8月31日止按年息20%計算之利息，並自104年9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債權之請求權不存在。㈡被告不得執臺灣桃園地方法院96年度促字第7625號支付命令、106年度司執字第49393號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就29,610元及其中27,846元自94年11月25日起至104年8月31日止按年息20%計算之利息，並自104年9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對原告聲請強制執行。
二、被告辯稱：原告於93年12月20日向台北富邦商業銀行申請現金卡，自94年7月30日起未清償，被告嗣於95年7月17日受讓該債權，被告已於支付命令確定後15年內，於106年間聲請強制執行，又再於取得債權憑證後15年內於111年再次聲請強制執行，被告對原告債權請求權並未罹於15年之消滅時效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被告對原告有如支付命令所載債權存在：
　1.按除別有規定外，確定之終局判決就經裁判之訴訟標的，有既判力；債務人對於支付命令未於法定期間合法提出異議者，支付命令與確定判決有同一之效力；支付命令於民事訴訟法督促程序編依本施行法第12條第6項公告施行後確定者，適用修正後之規定。支付命令於民事訴訟法督促程序編依本施行法第12條第6項公告施行前確定者，債務人仍得依修正前民事訴訟法第521條第2項規定提起再審之訴，民事訴訟法第400條第1項、104年7月1日修正前民事訴訟法第521條第1項、104年7月1日增訂之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4條之4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故支付命令於104年7月1日修法施行後確定者，僅有執行力，無與確定判決相同之既判力，債務人得就支付命令上所載債權之存否提起訴訟予以爭執；但支付命令於104年7月1日修法施行前確定者，即仍與確定判決有同一之效力，應有既判力。　
　2.查本件被告前以原告於93年12月20日向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名：台北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北富邦銀行）申請現金卡，借款後自94年7月30日起未清償，積欠本金新臺幣（下同）27,846元、截至94年11月24日止之利息1,764元，共計29,610元，及其中本金27,846元自94年11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20%計算之利息，台北富邦銀行已將該債權轉讓被告為由，向臺灣桃園地方法院聲請核發支付命令，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以96年度促字第7625號支付命令（下稱系爭支付命令）命原告應向被告給付29,610元，及其中27,846元自94年11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20%計算之利息，並賠償督促程序費用1,000元，原告未於系爭支付命令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提出異議，系爭支付命令已於96年3月30日確定等情，有原告提出之支付命令聲請狀、債權讓與證明書、債權讓與公告、系爭支付命令、支付命令確定證明書在卷可考（見本院卷第35至43頁），並有被告提出之現金卡申請書、約定書、貸還款交易履歷一覽表等件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13至222頁），且經本院調閱系爭支付命令卷宗並影印支付命令送達證書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43頁），故系爭支付命令已告確定，系爭支付命令依法即與確定判決有同一之效力，則被告對原告有系爭支付命令所載債權存在已屬確定。
　㈡被告本金債權未罹於時效，利息債權則部分已罹於時效：
　1.按「請求權，因十五年間不行使而消滅。但法律所定期間較短者，依其規定。」、「利息、紅利、租金、贍養費、退職金及其他一年或不及一年之定期給付債權，其各期給付請求權，因五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消滅時效，因下列事由而中斷：一、請求。二、承認。三、起訴。左列事項，與起訴有同一效力：一、依督促程序，聲請發支付命令。…五、開始執行行為或聲請強制執行。」、「時效中斷者，自中斷之事由終止時，重行起算。」，民法第125條、第126條、第128條前段、第 129條第1項、第2項第1款、第5款、第137條第1項分別著有明文。又所謂請求權可行使時，係指權利人得行使請求權之狀態而言。
　2.查原告於94年間未依約繳款後，被告於96年間即依督促程序，聲請發系爭支付命令，被告於106年7月7日執系爭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為執行名義，向臺灣桃園地方法院聲請強制執行，執行全未受償，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於106年8月8日發給被告106年度司執字第49393號債權憑證（下稱系爭債權憑證），被告於111年10月31日再向臺灣桃園地方法院聲請對原告強制執行29,610元，及其中27,846元自94年11月25日起至104年8月31日止按年息20%計算之利息，並自104年9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暨督促程序費用1,000元、執行費245元，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以111年度司執字第106977號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執行在案等情，經本院調閱臺灣桃園地方法院96年度促字第7625號支付命令卷宗、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1年度司執字第106977號清償債務執行卷宗核閱屬實，並有民事強制執行聲請狀、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債權憑證及所附繼續執行紀錄表等件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25至134頁、第289至297頁），則依上開規定，本件被告對原告之現金卡借款本金債權請求權，未逾15年之時效期間；惟利息債權之請求權時效僅為5年，被告於96年間取得系爭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後，遲至106年7月7日始聲請強制執行，嗣又遲至111年10月31日才再聲請強制執行，此一聲請強制執行之行為，僅就106年11月1日起至111年10月31日止共5年之利息部分，發生中斷時效之效力，106年10月31日前所有利息之請求權（包括截至94年11月24日止之利息1,764元，及自94年11月25日起至104年8月31日止按年息20%計算之利息，並自104年9月1日起至106年10月31日止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則均已逾5年之時效期間，因時效而消滅，原告即取得拒絕履行之抗辯權，經原告為時效之抗辯後，被告106年10月31日前所有利息之請求權即歸於消滅，被告自不得再執系爭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為執行名義對原告就106年10月31日前所有利息債權為強制執行。
　3.綜上所述，系爭支付命令、系爭債權憑證所載被告對原告之債權29,610元（含本金27,846元、截至94年11月24日止之利息1,764元）及其中27,846元自94年11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20%計算之利息，其中截至94年11月24日止之利息1,764元及自94年11月25日起至106年10月31日止利息之請求權，均已罹於5年時效而消滅。故被告於111年10月31日向臺灣桃園地方法院聲請對原告強制執行29,610元，及其中27,846元自94年11月25日起至104年8月31日止按年息20%計算之利息、自104年9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暨督促程序費用1,000元、執行費245元，經原告為時效之抗辯後，被告應僅得聲請就如附表一所示27,846元，及自106年11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暨督促程序費用1,000元、執行費245元為執行，則原告起訴請求確認逾此範圍債權請求權不存在，及請求被告不得執系爭支付命令、系爭債權憑證就逾此範圍債權對原告聲請強制執行，洵屬有據，超過部分，則屬無據。
四、從而，原告請求確認被告就系爭支付命令、系爭債權憑證所載被告對原告債權29,610元及其中27,846元自94年11月25日起至104年8月31日止按年息20%計算之利息，並自104年9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債權之請求權不存在，被告不得執系爭支付命令、系爭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就29,610元及其中27,846元自94年11月25日起至104年8月31日止按年息20%計算之利息，並自104年9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對原告聲請強制執行，於其中如附表二所示利息債權之範圍內，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原告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為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並所提證據，經審酌後，認均與本件之結論無礙，爰不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
　　訟法第79條，判決如主文。本件訴訟費用額，依後附計算書確定如主文第4項所示金額。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臺北簡易庭
　　　　　　　　　　　　　　　　　　　法　官　羅富美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臺北市重慶南路
1段126巷1號）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書記官　陳鳳瀴
計　算　書：
項　　　　目　　　　　　 金　額（新臺幣）　　備　　註
第一審裁判費　 　 　　　 1,330元
合　　　　計　　　　　　 1,330元

附表一：　
原告為時效抗辯後，被告得對原告請求之金額如下： 本金新臺幣（下同）27,846元，及自106年11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暨督促程序費用1,000元、執行費245元。 

附表二：
原告為時效抗辯後，被告下列利息債權之請求權不存在： 截至94年11月24日止之利息1,764元，及本金27,846元自94年11月25日起至104年8月31日止按年息20%計算之利息，並自104年9月1日起至106年10月31日止按年息15%計算之利息。 





